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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核工院） 

 投资金额：25,000万元 

 相关风险提示：上海核工院目前经营情况及效益情况良好，未来可能存在

其经营情况恶化，效益下降，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上海核工院是国内核电领域专业覆盖最全面的核电工程研发、设计和建设的

单位，也是国际一流的核电研究设计机构，是国内首个具有全岛设计能力、拥有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并成功实现核电设计技术输出的核电总体设计企业。为进一

步增强资金实力，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政策，上海核

工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了《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以

下简称上海核工院增资项目），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 2022年 7

月 2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投资公司）

与上海核工院及其股东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核电）签署了《关

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关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的补充协议》（以下统称《增资协议》），科技投资公司

以货币资金 25,000 万元向上海核工院增资，占其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4.098%。本

次科技投资公司向上海核工院增资的资金以公司向科技投资公司增资的方式解

决。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7月 8 日，公司 2022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

资子公司特变电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的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该增资事项无需履

行公司股东大会决策程序，无需有关部门的批准。 

3、本次科技投资公司向上海核工院增资事项，不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也

不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投资协议主体之一国家核电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764M 

成立时间：2007 年 5月 18日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29号院 1号楼 

主要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29号院 1号楼 

法定代表人：卢洪早 

注册资本：2,517,152.143191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研发、转让、应

用和推广；从事第三代核电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监理、工

程承包、环境评价、放射防护评价及放射性污染源的监测、核工程及相关领域的

服务、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和试销以及与工程有关的设备采购和材料订货，为核电

站建设及运营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等。 

主要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持有国家核电

92.0546%的股权。 

2、投资协议主体之二暨投资标的上海核工院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132672722W 

成立时间：1993 年 1月 29日 

注册地：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29号 

主要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29 号 

法定代表人：卢洪早 

注册资本：138,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核电工程（技术）的研发、设计（咨询）和运行电站的高端技术

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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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国家核电持有上海核工院 100%股权 

上海核工院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3月 31日/2022年 1-3

月（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2021 年度 

(经审计) 

1 资产总额 822,653.10 691,524.99 

2 负债总额 568,671.19 606,293.27 

3 净资产 253,981.90 85,231.71 

4 营业收入 223,163.14 893,842.30 

5 净利润 27,381.17 38,913.58 

6 资产负债率 69.13% 87.67%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在投资前对上海核工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公司董事会认为上

海核工院资产优良，经营状况良好，经营稳健，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2022 年 7月 27 日科技投资公司与上海核工院及其股东国家核电签署了《增

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方案 

上海核工院注册资本 13,800 万元,本次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进行

增资扩股，每 1 元注册资本作价约 3.623 元。本次投资各方合计出资人民币

110,000 万元，合计认购上海核工院新增注册资本 30,360 万元，国家核电自愿

放弃对本次增资扩股的优先认购权，其中科技投资公司出资 25,000 万元认购上

海核工院新增注册资本 6,900万元。出资完成后，科技投资公司占上海核工院股

权比例为 4.098%。 

上海核工院增资扩股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

额 

增资前持股

比例（%） 

本次增资金

额 

增资后 

出资额 

增资后持股

比例（%）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138,000 100 - 138,000 81.968 

特变电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 25,000 6,900 4.098 

其他股东 - - 85,000 23,460 13.934 

合计 138,000 100 110,000 168,36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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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价款的支付 

科技投资公司已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支付保证金 4,500万元人民币，该保证金

在《增资协议》生效后将直接转为科技投资公司增资价款的一部分。科技投资公

司应在《付款通知书》要求的付款时间内将剩余增资价款 20,500 万元人民币一

次性支付至上海核工院指定的银行账户。 

3、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核工院治理结构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核工院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均由国家核电提名；

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 2名由国家核电提名，1名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 

4、过渡期损益安排 

上海核工院自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2022 年 3月 31日）当日至交割日（本

次投资各方完成全部交易价款支付之日）当日期间损益由国家核电享有或承担。 

5、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核工院利润分配相关约定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上海核工院正常经营和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弥补

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税后利润，由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增资协议》项下的违约行为包

括：（1）未按《增资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增资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承

诺，但已被有权豁免方豁免的除外；（2）其在《增资协议》项下的陈述和保证

不真实、不准确或无效。 

如果科技投资公司因为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未按《增资协议》的规定履行

其在《增资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承诺或基于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违反《增

资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和保证而遭受损失的，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应就损失

对科技投资公司进行补偿和赔偿。 

如果国家核电或上海核工院因为科技投资公司未按《增资协议》的规定履行

其在《增资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承诺或基于科技投资公司违反《增资协议》

项下的任何保证、承诺而遭受损失的，科技投资公司应就损失对国家核电、上海

核工院进行补偿和赔偿。 

若科技投资公司未按《增资协议》约定期限足额支付增资价款的，每逾期一

日，应按照逾期未支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上海核工院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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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0 日的，上海核工院有权与科技投资公司解除协议，科技投资公司还应向

上海核工院支付逾期未支付款项的 30%的违约金。 

7、争议解决 

《增资协议》的签署、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各方在履行《增资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在协商不成情况下，

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核工院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本次投资预计会实现一定的投资收益；同

时上海核工院是国家电投的控股公司，公司与国家电投在输变电产品、新能源设

备及工程领域已有深入合作，本次参与上海核工院增资项目，有助于进一步深化

公司与国家电投的合作，将对公司输变电、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上海核工院目前经营情况及效益情况良好，未来可能存在其经营情况恶化，

效益下降，公司本次投资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风险。 

应对措施：上海核工院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股东实力雄厚，且财务状况良

好。公司将持续关注上海核工院经营状况，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协助上海核工院

积极实施其发展战略，努力实现预期收益。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28日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关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 

 


